
若您於工作或自宅不能使用網路時，得透過本認購表認購。 

 

 

認購表（台灣） 

2026年 6月 24日前將認購表交給您的雇主才會列入認購 

 

 本地雇主： 

L’Oréal識別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小姐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認購數量（並應至少為 1股） A 新台幣     . 0 0 (1) 

付款方式 

 於 2026年 7月 10日到 7月 21日之期間內以銀行匯款至本地雇主指定之

銀行帳戶。 

透過薪資扣抵之方式支付，本人授權雇主於 2026年 7月自我的稅後薪資

中扣除本人認購金額， 前提是我的每月薪資在扣抵後將不會少於法定基本

工資（目前為每月新台幣 29,500元）。 

透過薪資預付及扣抵之方式分六期支付，本人授權雇主自我的稅後薪資

中將本人認購金額分六個月等額扣除抵，扣抵期間自 2026年 7月起至 2026

年 12月止，前提是我的每月薪資在扣抵後將不會少於法定基本工資（目前

為每月新台幣 29,500元）。  

B 新台幣      . 0 0 (1) 

 

 

 

 

 

本人確認，我的認購並未超過 20股之認購金額（即 20*每股認購價格）或我於 2026年預估整年度薪資總額（固定及非固定）之 25%。 

此為本人唯一之認購，自認購期間結束後為確定且不可撤回。 

本人同意受本認購表背面之聲明及承諾拘束。 

 

 

 

日期：2026年  月 日 

簽名（請於簽名前填入「閱讀並同意」之字樣） 

 

聲明及承諾 

本人聲明，我已熟知 L’Oréal集團 2026年員工認股計畫（以下稱「本次認股」）」「資料手冊」內容，並已閱讀 FCPE「L’Oréal2026年員工股權

計畫」相關之主要資訊文件，並同意依以下約定條款，依據上述 FCPE條款認購 L’Oréal股份： 



若您於工作或自宅不能使用網路時，得透過本認購表認購。 

 

 

 本人聲明，我與 L’Oréal或 L’Oréal內部員工股權計畫（L’Oréal International Employee Shareholding Plan，以下稱：「IESP」）下之子公司具

僱傭關係或為該公司之經理人，且本人符合本次認購所設到認購期間屆滿時已任職一年之年資條件。 

 本人確認，我就專為本次認購架設之 https://invest.loreal.com 網站或得依請求取得之書面資料所載與本次認購相關資訊已充分熟悉。 

 本人已被告知，本次認購總額（不包括無償提撥股份），不得超過我於 2026年預估整年度薪資總額（固定及非固定）之 25%，且不超過

20股之認購金額。 

 本人確認，於閱讀我已取得之文件後，本人瞭解： 

- 我的認購將使我獲得相對提撥，無償股份將依「資料手冊」及「台灣補充說明資料」所定期間及條件，於閉鎖期間結束後無償移轉予本

人。 

- 如有超額認購之情形，認購數量得依「資料手冊」所定條款隨之減少。 

- 本人得於專為本次認購架設之 https://invest.loreal.com網站及我的人力資源部門取得 IESP、FCPE「L’Oréal員工股權計畫」及 FCPE

「L’Oréal2026年員工股權計畫」之規定。 

- 本次認購價格係由 L’Oréal執行長於 2026年 6月 5日決定，並於 2026年 6月 5日揭示於我的工作場所，及公告於專為本次認購架設之

https://invest.loreal.com 網站之方式通知。 

 本人瞭解，FCPE「L’Oréal2026年員工股權計畫」會在監事會及法國主管機關核准後與 FCPE「L’Oréal員工股權計畫」合併，依我認購

之 L’Oréal股份及獲得之相對提撥股份，我將取得 FCPE 「L’Oréal員工股權計畫」之單位。. 

 本人確認，我已被告知，若無台灣補充說明資料所定提前退出事由發生，本人投資於 5年內（亦即至 2031年 7月 30日（含）止）不得處

分。 

 本人瞭解，在同時以電子及本「認購表」認購之情形下，係僅以電子認購為準。 

 本人聲明我已保留本「認購表」之副本。 

有鑑於 FCPE「L’Oréal員工股權計畫」可能招致之集中投資於單一公司（L’Oréal SA）發行證券之風險，認購人須評估自身財務投資組合，

是否有需要分散投資。FCPE之資產價格與 L’Oréal上市股價密切關連，L’Oréal上市股價將受 L’Oréal之財務狀況及未來表現影響，且通常

會受到金融市場波動之影響。 

銀行匯款之付款違約 

本人如未依約以銀行匯款進行付款，我的認購於未支付金額部分得被取消。依本認購表，本人不可撤銷的指示我的雇主或 FCPE「L’Oréal員工

股權計畫」帳戶持有人無須先行通知我或催告我付款，即可依相關規定贖回我的 FCPE單位，並自贖回之金額扣抵相關欠款金額。 

若贖回之收益不足以支付上述金額，我仍應向我的雇主支付欠款的餘額。 

若本人之認購未被取消，我仍應向雇主支付認購金額。本人理解雇主可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回收其債權，包含（如有必要）從我的薪資或最終帳

戶餘額扣除應付欠款的金額。 

此外，本人之雇主保留對我提起法律訴訟以追償任何未支付款項之權利。 

以薪資扣抵付款 

若我的僱傭合約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我尚未全額償還雇主提供之薪資預付及分期扣抵之款項（該金額詳見本人之認購表），本人明確且不可撤

銷的授權我的雇主從我最終薪資或其他應付予我的款項中，扣除尚未償還之薪資的扣抵金額，以履行我的認購付款義務。如我仍積欠雇主款項，

除非本人自行支付餘額，否則本人不可撤銷的指示我的雇主或 FCPE「L’Oréal員工股權計畫」帳戶持有人無須先行通知我或催告我付款，即可

依相關規定贖回我的 FCPE單位，並自贖回 FCPE單位之金額中扣抵積欠雇主之金額 

若贖回之金額不足以支付上述金額，我仍須向我的雇主支付欠款的餘額。 

若我選擇以一次性薪資扣抵作為付款方式，而我的雇主在認購表約定之扣款時點因任何原因未能全額扣抵該應付款項，我承諾於 2026 年 8 月

支付尚未償還之欠款金額予雇主。 

若我選擇以六個月分期薪資扣抵作為付款方式，而我的雇主在認購表約定之 6 個月期間內因任何原因未能全額扣抵該應付款項，我承諾於認購

後的第 7 個月（即 2027 年 1 月）支付尚未償還之欠款金額予雇主。 

 

“美籍人士”通知 

本人瞭解本次認股並未提供美籍人士認購，且本人聲明我並非美國居民。本人充分知悉上述限制的相關資訊可以自 FCPE相關規定或管理公司

https://invest.loreal.com/
https://invest.loreal.com/


若您於工作或自宅不能使用網路時，得透過本認購表認購。 

 

 

網站(www.amundi.fr)取得。 

 

關於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特別規定 

由於歐盟的制裁，未擁有歐盟、歐洲經濟區成員國、或瑞士合法居留權或國民身分之俄羅斯或白俄羅斯的國民或居民，不得參與本次發售。 

因此，本人謹聲明： 

⚫ 本人並非俄羅斯之國民或居民，或本人為俄羅斯之國民或居民，且本人亦為歐盟成員國或歐洲經濟區成員國或瑞士之國民，或本人擁有

前述國家之臨時或永久居留權；及 

⚫ 本人並非白俄羅斯之國民或居民，或本人為白俄羅斯之國民或居民，且本人亦為歐盟成員國之國民或本人在該等成員國內擁有臨時或永

久居留權。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 

- 本認購表受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國 1978年 1月 6日頒佈有關數據處理、數據資料和個人資料庫的第 78-17號法律、歐盟個資保護

（2016/679）規定、歐盟 2016年 4月 27日關於個資保護與移轉等規定之規範。 

- 本人瞭解及同意 L’Oréal蒐集及透過電腦處理而使用本認購表所載之本人個資，該等資料將由： 

L’Oréal 為 2026認股計畫增資之必要而擔任資料管理者。 

Amundi ESR作為資料管理者，負責蒐集、集中及處理相關認購及 FCPE「L’Oréal2026年員工股權計畫」相關帳務及帳戶管理，及為 2026

認股計畫之其他經明確授權得接收並持有、處理、儲存該等資料之主體(包括傳輸代理機構Butterfly – 14 boulevard du Général Leclerc 92200 

Neuilly-sur-Seine, France)。 

- 處理個人資料之法律依據是投資契約之簽署（即此處之請求認購）。 

- 本人於本認購表提供之資訊將會被傳輸給 Amundi ESR並儲存於法國。本認購表要求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參加本認股計畫所必須。若本

人不提供全部資料，將無法辦理本人之認購。該等資訊將用以處理本人之認購請求及管理本人之投資，直到本人贖回 FCPE單位。 

- 除非本人行使相關權利，本人個資將基於處理本股權計畫及管理 L’Oréal IESP之目的在所需期間內被保存，直到本人贖回 FCPE單位及

任何爭議之時效結束為止。 

- 本人確認，本人有權以書面通知雇主，請求讀取、修改及更正或刪除（於本人全數贖回 FCPE單位後）個人資料。本人亦瞭解，本人有

權通知指示於本人死亡後，本人個人資料處理之限制或反對、移轉本人個人資料、基於合法利益限制處理，及刪除、傳輸本人個人資料。

本人可聯繫 L’Oréal – 14 rue Royale – 75008 Paris, 或 Amundi ESR – Service Contrôle Interne et Conformité – 26956 Valence Cedex 9行使上述

權利。 

- 資料保護管理者聯絡方式如下： 

 L’Oréal : hr-dataprivacy@loreal.com  

 Amundi ESR : dpo@amundi.com  

- 本人亦知悉本人有權向法國監管機構 (CNIL)提出有關保護本人個人資訊的投訴。CNIL聯繫管道為CNIL – 3,Place de Fontenoy, 75007 Paris 

or by e-mail on the website https://www.cnil.fr.。 

本人聲明執有一份本認購表之影本存參。 

簽名（請於簽名前填入「閱讀並同意」之字樣） 

mailto:hr-dataprivacy@loreal.com
mailto:dpo@amundi.com
https://www.cnil.fr/

